
  
 
 

中 国 共 青 团 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委员会 

漓院团〔2019〕3 号 

关于组织开展我校 2018—2019 学年 

“五四”评优工作的通知 

各校级学生组织： 

2018 年，在上级团组织和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我校各级团 

组织及广大青年团员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，  

深入践行“中国梦”主题教育活动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 

大胆创新、勤奋工作、乐于奉献，使我校共青团工作迈上新台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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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。为了纪念“五四”运动 100 周年，总结经验，表彰先进， 

树立典型，更好地展现我校基层团组织建设成果，共青团学生 

事务中心决定在 2018 年共青团工作年度考核的基础上开展 2019 

年“五四”评优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申报项目 

1．十佳共青团干部 

2．学生干部标兵 

3．十佳团员 

4．校级优秀团干 

5．校级优秀学干 

6．校级宣传文体积极分子 

二、先进个人类项目评优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十佳共青团干部 

1．评选范围：全校学生团干 

2．评选条件： 

（1）在共青团工作岗位满 1 年的学生团干； 

（2）思想政治觉悟高，热爱共青团工作事业，工作成绩突 

出； 

（3）能够主动学习和开展共青团工作研究，积极参加共青 

团的各种活动和工作； 

（4）能够密切联系青年团员，经常及时地反映青年团员的 

思想动态和意见要求，在青年团员中具有较高威信和号召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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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评选比例： 

共青团学生事务中心根据个人年度工作总结及其实际工作  

情况，择优评选出 5 名“十佳共青团干部”。 

4．评选办法： 

（1）参加“五四评优”的学生团干上学期平均成绩排名在 

团支部的前 30 %名或综合成绩排名在团支部的前 30%名，且专 

业必修课和思想政治类科目无补考、重修现象; 

（2）各组织推荐申报 1 名学生团干，学生团干均须提交个 

人 2018 年度工作优秀事迹（1500 字以上）、《2019 年“五四” 

评优先进个人申请表》（附件 3）和电子版证件照一张，并提交 

该学生团干上学期的成绩单和该学生团干在团支部成绩排名的  

相关证明材料； 

（3）根据个人实际工作情况进行综合评选，最终经共青团 

学生事务中心审核公示无异后评定。 

（二）学生干部标兵 

1．评选范围：全校学生干部 

2．评选条件： 

（1）符合“校级优秀团干”或“校级优秀学干”的条件和 

申报资格，具有突出的典型示范作用； 

（2）获得两次或两次以上“校级优秀团干”或“校级优秀 

学干”称号的学生干部均可申报。 

3．评选比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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